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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一、甲對乙起訴，請求法院判命乙將A地交還甲，主張該地為甲所有，被乙擅自占用，依所有物返還

請求權為請求。乙抗辯其向甲承租A地，並非無權占有。法院判決甲敗訴確定後，甲將A地所有

權移轉予丙。丙乃以乙無權占用A地為由，對乙起訴請求返還該地。問：法院就甲乙間訴訟所為

確定判決之既判力是否及於丙？乙在丙所提訴訟中，抗辯其訴訟標的已有既判力，違反一事不

再理原則，是否有理由？（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旨在測驗同學們對於訴訟繫屬中，訴訟標的物移轉他人後，判決效力主觀範圍與客觀範圍之

爭議。此考點為民事訴訟法中極為重要且困難之議題，同學實有深入研究了解之必要，對此議

題，同學們宜注意最高法院近年來之實務見解，以及學者許士宦教授之論文。 

考點命中 《高點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梁台大，第48-51頁。 

答： 
甲乙間訴訟所為確定判決之既判力及於丙；惟乙對丙提起之訴訟，並不違反一事不再理之原則： 

(一)判決效力之主觀範圍與客觀範圍： 
1.「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力。」、「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

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力。」民事訴

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401條第1項定明文。 
2.由是可知，原則上，確定判決之效力僅及於訴訟當事人，惟該效力亦例外及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

受人；依我國現今最高法院之實務見解，所謂繼受人，固包括繼受該法律關係中之權利或義務人及受讓

標的物之人。惟繼受人並未繼受存在於特定之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對人關係）之權利義務關係，而僅受

讓標的物之所有權，並依實體法規定成為權利主體之人者，自己合法取得其固有之物權。是以，標的物

繼受人雖受前案確定判決效力之拘束，惟該既判力客觀範圍，應僅以該判決事實審言詞辯論終結時原告

所主張之權利義務關係（即訴訟標的）本身之存否，經於判決主文對其所為之判斷者為限（即繼受人不

得反於前案既判力，主張其前手對於前案被告仍享有對物之權利）；至於該判決事實審言詞辯論終結

後，始受讓標的物之所有權者，既在既判力客觀範圍之外，則繼受人自得基於實體法所取得之固有物

權，為自己對其前手之前案被告提起後訴訟，並不違反一事不再理之原則甚明（最高法院98年度台再字

第35號民事判決意旨參照）。 
(二)甲乙間訴訟所為確定判決之既判力及於丙；惟乙對丙提起之訴訟，並不違反一事不再理之原則： 

1.查甲對乙爰依A地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起訴請求乙返還A地，其訴訟標的係A地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物

上返還請求權。法院基於肯認乙合法向甲承租該地，係有權占有，判決甲敗訴確定在案。由是可知，該

判決之既判力客觀範圍僅限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原告甲對被告乙主張物上返還請求權有無理由之認定乙

節。 
2.第查，法院判決甲敗訴後，甲將A地所有權移轉予丙，由丙取得A地所有權。由是顯見，丙既為訴訟標的

物之受讓人，當屬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所稱之「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應受判決效力所

及，當屬無疑。 
3.惟查，受讓人丙雖受該判決效力之拘束，惟該效力僅限於「原告甲對被告乙主張物上返還請求權有無理

由」乙節；至於受讓人丙於該案判決事實審言詞辯論終結後而受讓A地所有權者，既在既判力客觀範圍

之外，則繼受人丙自得基於實體法所取得之固有物權，為自己對其前手之前案被告提起後訴訟，並不違

反一事不再理之原則。循此，於後訴訟中，丙得否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物上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乙

返還A地？乙是否有權占有該地？法院仍有進行審理之必要，併予敘明。 
 

二、甲對乙起訴，請求法院判決許可某美國加州聖塔克拉諾縣高等法院判決予以執行，主張該判決

命乙賠償甲損害美金20萬元，業已確定，並無民事訴訟法第402條第1項所定情形。乙抗辯其在

該損害賠償訴訟未應訴，有關該訴訟文書均由甲所委任之律師以掛號送達乙之臺灣營業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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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合法送達，且該判決是缺席判決，有違我國訴訟程序上公共秩序，應不認其效力。問：如乙

抗辯屬實，法院應如何裁判？（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旨在測驗同學對於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之效力，特別針對民事訴訟法第402條第1項之具體適

用。對此問題，同學們宜注意近年來最高法院針對該規定解釋之發展，當能輕鬆回答。 

考點命中 《高點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梁台大，第109-111頁。 

答： 
乙之抗辯應屬有理由，法院應判決駁回該訴訟： 

(一)外國確定判決請求許可執行之訴： 
1.「依外國法院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行者，以該判決無民事訴訟法第四百零二條各款情形之一，並經中華

民國法院以判決宣示許可其執行者為限，得為強制執行。」、「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有下列各款情形

之一者，不認其效力：一、依中華民國之法律，外國法院無管轄權者。二、敗訴之被告未應訴者。但開

始訴訟之通知或命令已於相當時期在該國合法送達，或依中華民國法律上之協助送達者，不在此限。

三、判決之內容或訴訟程序，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四、無相互之承認者。」強制執

行法第4條之1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02條第1項定有明文。 
2.由是可知，外國確定判決，必以與我國法院許可執行判決相結合，始得認其為具執行力之執行名義。我

國法院就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許可執行之訴，除審查該外國法院判決是否為終局給付判決者外，尚應審

查有無民事訴訟法第402條第1項所列不承認其效力之事由（最高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42號民事判決意旨

參照）。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敗訴之被告未應訴，且該開始訴訟之通知未於相當時期在該國合法送達

者，法院則不認其效力（民事訴訟法第402條第1項第2款意旨參照）。又外國法院對在中華民國之被告，

送達有關訴訟程序開始之通知時，自應依我國相關法規為送達，不得逕由外國法院依職權或由原告律師

以郵送或直接交付在我國為送達（最高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42號民事判決意旨參照）。 
(二)乙之抗辯應屬有理由，法院應判決駁回該訴訟： 

1.查原告甲依強制執行法第4條之1第1項之規定提起外國確定判決請求許可執行之訴，法院自應審查有無民

事訴訟法第402條第1項所列不承認其效力之事由，即該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敗訴之被告乙是否未應

訴？該開始訴訟之通知，是否未於相當時期在該國合法送達？ 
2.第查，乙抗辯伊於該外國判決訴訟程序中並未應訴，且有關該訴訟文書等通知均係由甲所委任之律師以

掛號送達伊之台灣營業所，顯見敗訴之被告乙確實未能未應訴，且該開始訴訟之通知（即有關訴訟文

書）均係由甲所委任之律師自行掛號送達乙，並非我國所容許之合法送達方式，則法院自應否認該外國

法院確定判決之效力，判決駁回甲之請求甚明。 
 
三、有關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強制辯護」的規定，試問： 

(一)所謂的辯護，在審判中係指「形式辯護」或「實質辯護」？請就該條之立法理由及實務見

解申論之。（15分） 

(二)法院審判期日，辯護人因事遲延到庭或中途任意退庭，可否視為已經到場「辯護」？（5

分） 

(三)法院審判期日，辯護人雖有到庭，辯護人僅稱：「請庭上依法判決」或只陳述：「辯護意

旨如辯護狀所載」，可否認為已經有「辯護」？（5分） 

參考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 

有下列情形之一，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律師為被告辯護： 

一、最輕本刑為3年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二、最高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三、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 

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 

六、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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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為最高法院針對實質辯護之實務考點與重點。 

考點命中 《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邢政大，第一回「辯護人章節」。 

答： 
(一)辯護制度為被告之防禦依賴權，應兼具形式在場及實質辯護之功能 

強制辯護案件如無辯護人到庭而審判，所進行之程序即構成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7款「依法應用辯護人之

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行審判」之判決當然違背法令之事由。因辯護人

應詳盡準備而達完整的實質辯護，為貫徹強制辯護意旨，形式上經辯護人到庭，實質上卻未經辯護或如同

未經辯護之情形，仍應評價為未經辯護。 
(二)依照最高法院93台上2237決： 

按刑事辯護制度係為保護被告之利益及期待法院公平審判，進而確保國家刑罰權之適當行使而設，刑事被

告在訴訟上有依賴辯護人為其辯護及不受不法審判之權，此為人民依憲法第16享有之訴訟權所衍生之基本

權；刑事訴訟法第284條前段規定：「第31條第1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不得審判」，即強制辯

護案件於審理時，非有辯護人到庭不可，亦即以辯護人之在庭為審理之要件，所謂「審判」，指審判期日

所進行之一切程序而言，即刑事訴訟法第285條至第290條規定之一切訴訟程序，亦即自朗讀案由開始，至

辯論終結為止，並非僅限於同法第289條之言詞辯論，至辯護人是否應始終在場，刑事訴訟法雖無明確之

規定，若僅以言詞辯論時為形式之辯護已足，顯與強制辯護規定之旨意不符，應從實質上著眼，如辯護人

客觀上因事而遲延到庭或中途任意退庭，法院若遷就現實而僅要求於言詞辯論時為形式上之辯護，實質上

與未經辯護者無異，仍應評價為未經辯護，法院若即行辯論終結並予判決，踐行之訴訟程序即有違誤。 
(三)僅稱「依法判決」或「詳如辯護書狀所在」，如同未經實質辯護 

依照91年第八次刑庭會議，審判期日指定辯護人雖經到庭，然依審判筆錄之記載僅有：義務辯護律師陳述

「辯護意旨詳如辯護書所載」之字樣，但經查該律師並未提出任何辯護書狀，顯與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

逕行審判者無異，自有依法應用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行審判

之違法。 
 
四、第一審法院受命法官定準備程序期日及處所，疏未注意傳喚被告及通知辯護人，即進行勘驗證

人之警詢筆錄光碟。試問： 

(一)該勘驗筆錄有無證據能力？理由何在？（15分） 

(二)審判期日中，審判長訊問當事人及辯護人對該勘驗筆錄有何意見？渠等均表示：「沒有意

見」。則該勘驗筆錄是否得作為證據？（5分） 

(三)倘法院於準備程序中，當庭口頭通知被告及其辯護人，欲行勘驗證人警詢筆錄之期日及處

所，但被告及其辯護人明確表示「不願到場」，並載明於筆錄中，且有簽名於筆錄。試問

該勘驗筆錄有無證據能力？（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為勘驗之證據調查合法流程，及準備程序證據調查之適法性。 

考點命中 
1.《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邢政大，第四回「證據」。 
2.《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邢政大。第五回「準備程序」。 

答： 
(一)勘驗係指透過人的感官知覺（眼、耳、鼻、觸等），而對犯罪相關之人、地、物等證據與犯罪情形之調查

方法。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因此法官與檢察官是勘驗主體，並得囑託或轉

囑託應實施勘驗地之法官或檢察官為之（219、153）。 
依照最高法院89台上1765判決：法院實施勘驗，就勘驗之日、時及處所，除有急迫情形外，應通知依法得

在場之當事人及審判中之辯護人，刑事訴訟法第219條準用同法第150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為事實審法院

實施勘驗所應踐行之方法及程序，旨在使當事人及辯護人能及時到場，必要之陳述及辯護，俾勘驗結果得

以昭公信。 
(二)準備程序之功能，主要在為審判期日作準備，亦即整理待證事實法律問題之爭點，蒐集作為證據方法之客

體，並釐清調查證據之方法、順序及範圍。惟準備程序處理之事項，原則上僅限於訴訟資料之聚集及彙

整，旨在使審判程序能密集而順暢之進行預作準備，不能因此而取代審判期日應踐行之直接調查證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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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準備程序處理有關證據能力之意見，是在篩選無證據能力之證據，對證據能力之把關，避免無證據能

力之證據進入審判期日，影響法院對事實認定之正確性。（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字第7274號判決參照） 
(三)準備程序進行，有關證據能力有無之爭執，諸如，被告警詢自白是否出於非任意性事項之調查；傳聞例外

規定所要求之可信性外部情況事項之調查；搜索過程是否出於合法事項之調查等，均得傳喚相關程序事項

之証人到庭，惟本案待證事實之實質內容不得透過準備程序預先調查，需在審判期日調查之方謂適法。 
(四)本題勘驗證人之訊問光碟除證明證人證詞之證據能力外，若是要證明本案待證事實，應於審判期日調查

之，此程序之違誤，亦不能因當事人或辯護人無意見而視同合法取得而有證據能力。 
(五)如符合刑訴277條現場勘驗，則應通知辯護人到場，若辯護人不願到場，不能據此認定勘驗程序違法。惟本

題並非現場勘驗，亦非在審判期日調查證據，因此辯護人未到場，本即不能行勘驗之證據調查程序，勘驗

筆錄應無證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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